
親愛的大航假期貴賓，您好！

台灣旅遊須知
更新日期: 2024 年12月27日

感謝您選擇大航假期一起旅行世界的樂趣！為咗旅途的順利及維護您的權益，我們竭誠建議您詳閱下列註意事項，
以便您充分享受一趟快樂之旅。

:號團:號團

集合時間/地點 領 隊

期日港返期日發出

航班資料

**集合區域如有更改，由領隊再個別通知，如有延誤以當日機場航班資料為準，敬請留意!**

A.行李
以下是各間主要航空公司經濟客艙行李限額 (所有行李限制及行李超重費用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)

艙行李寄司公空航 手提行李(**尺寸已包括手提行李之滑輪及手柄)

國泰航空(CX) 每人限帶 1件，總重量不能超過 23kg (50磅)
尺寸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厘米(62吋)

每人可攜帶 1件，重量不能超過 7kg (15磅)，
尺寸不可超過 56x36x23厘米**

長榮航空 (BR) 每人限帶 1件，總重量不能超過 23kg (50磅) 每人可攜帶 1件，重量不能超過 7kg (15磅)，
尺寸不可超過 56x36x23厘米**

中華航空 (CI) 每人限帶 1件，總重量不能超過 23kg (50磅) 每人可攜帶 1件，重量不能超過 7kg (15磅)，
尺寸不可超過 56x36x23厘米**

香港航空 (HX) 每人限帶 2件，總重量不能超過 23kg (50磅)
尺寸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厘米(62吋)

每人可攜帶 1件，重量不能超過 7kg (15磅)，
尺寸不可超過 56x36x23厘米**

大灣區航空 (HB) 每人限帶 1件，總重量不能超過 20kg (44磅)
尺寸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厘米(62吋)

每人可攜帶 1件，重量不能超過 7kg (15磅)，
尺寸不可超過 56x36x23厘米**

星宇航空 (JX) 每人限帶 1件，總重量不能超過 23kg (50磅)
尺寸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厘米(62吋)

每人可攜帶 1件，重量不能超過 7kg (15磅)，
尺寸不可超過 56x36x23厘米**

※如有發現超出以上述限制之行李，嘉賓必須即時重整有關行李，方可安排行李寄艙。若嘉賓未能符合航空公司之規定，航空公司將收取額外運費

※每件因超磅而需額外收費之寄艙行李重量上限不能超過32kg(70 磅)或體積超過203cm(80 吋)(長+闊+高)，不論是組別合併或個人計算行李重量

**個別航空公司已實施行李托運收費新政策，大型運動器材如滑雪用具、水上活動用具、單車、音響器材等，均須收取額外附加費，費用將視乎個別航空公司而定。

**香港航空個別航線不設特別餐食供應要求(均不設兒童及嬰兒餐)，敬請留意。

航空公司安全規定

a) 任何行李嚴禁攜帶: 1.違禁品如毒品、武器等。 2.危險物品如火藥、易燃物品等。 3.生果、肉類、蔬菜等。

b)手提行李內凡攜帶化妝品、液體、啫喱狀、乳狀及噴霧式液體，必須放在100 毫升以下的容器內(以每件計，所有液體容器必須放在一個只可盛載最

多1公升物質之可密封的<透明袋>內

c)如嘉賓需要攜帶醫療用品或嬰兒食品等，只可攜帶附有證明文件的藥物，並足夠於航程上所須份量，而安檢人員可能要求查證其成份或要求嘉賓即

時試食(如嬰兒食品)

d)任何利器如剪刀、指甲銼、鑷子等必須存放於託運行李內，否則會充公，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。

e)每位嘉賓只可隨身攜帶一個打火機，並需要存放於手提行李。

f)嘉賓如需攜帶個人自用內含(即安裝於器材之內)鋰或鋰離子電池芯或電池的可攜式電子裝置(手錶、相機、手機、手提電腦、可攜式攝錄機等)應作為手提行李攜帶

登機；如若嘉賓需要把含有內置鋰電池的可攜式電子設備放於寄艙行李內，必須採取適當措施防止裝置意外啟動及保護裝置不受損壞，如電池超出指定限制，其

裝置必須完全關閉(不在睡眠或休眠模式)，如若違規，部分國家將可處以罰款；而有關的備用鋰電池(即沒有安裝於器材中，包括外置充電器)則必須以手提行李攜

帶登機而不可寄艙及有限帶額度，並須做好保護措施以防短路(如單個放入原裝包裝袋或存放獨立袋或以其他方 式將電極絕緣)。凡欠缺標示或沒有清晰列明其瓦

時值(Wh)或鋰容量(LC)之鋰電池，均不被允許攜帶登機。

g)各航空公司可能會對智能行李有不同的額外要求和限制。嘉賓如對攜帶智能行李的要求和限制有任何疑問，可於出發前向所乘搭的航空公司查詢

以上所有規定將按各國機場和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，詳細資料可瀏覽參考相關網頁

香港民航處 https://www.cad.gov.hk/chinese/packing_tips.html

香港機場管理局 http://www.hongkongairport.com/chi/passenger/departure/all/airport-security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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